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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6915

聯絡人：李侑益

電　話：02-77365410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6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臺體(二)字第10101127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防杜境外移入登革病毒，請學校提醒教職員工生前往東

南亞等登革熱流行地區，應落實自我防護措施，請　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101年6月15日署授疾字第1010200477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統計資料顯示，截至101年6月12日

止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數已達74例，為100年同期兩倍，

感染地主要為印尼(31例)、菲律賓(17例)、越南(9例)及泰

國(8例)等東南亞國家；此外，登革熱本土病例已於5月提

前出現，顯見本年登革熱流行疫情威脅攀升。

三、復依該局疫情調查資料顯示，100年暑假期間，發生多起

學生參加海外志工、遊學等活動且集體感染登革熱事件。

另有外籍學生初次來臺就學，或該等學生回其母國探親再

返臺後，被檢出感染登革熱之案例。

四、為保障國人健康且降低登革病毒進入社區之風險，請向學

校教職員工生加強宣導，如前往登革熱流行地區，應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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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保護措施，回國(或入境)後14天內，如出現發燒、頭

痛、後眼窩痛、肌肉關節痛、出疹等症狀時，應儘速就醫

，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。

五、有關登革熱各項衛生教育宣導資料及最新疫情，請逕至衛

生署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（www.cdc.gov.tw）參考瀏覽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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